
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作为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已事前审

阅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资料，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本次董事

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董

事会提名聂泉先生、刘文生先生和钟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杨

文先生、曾细根先生和娄超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核查，公司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均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提名程序和审批程序合法

合规。经审查聂泉先生、刘文生先生、钟辉先生、杨文先生、曾细根先生和娄超先生的教育

背景、工作经历等情况，我们认为其具备履行上市公司董事职责所需的工作经验，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以上董事候选人未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未

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

任公司董事的条件。 

综上，我们认为第二届董事会因任期届满，进行换届选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运作的需要。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及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上述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同意将该相

关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和《公司章程（2018 年 3 月修订）》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上述议

案以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我们认为：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



对于银行借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贸易融资等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此前授予的授信

额度已不足以满足公司对上述业务的需求。进一步新增的银行授信额度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

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从而为公司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正常，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 家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授信额度。授权

董事长聂泉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文件。  

三、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聂泉先生为本次综合授信提供无偿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申请银

行授信额度有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审议本事项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程序合法，

相关担保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因此，我们同意聂泉先生为公司此次银行授信申请提供

担保。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独立董事：             郝军                      孙政民 

 

 

                                                                

 

 

 

 

 

 

2018 年 06 月 05 日 




